附件2
重庆市铜梁区科学技术局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铜梁区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十五条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和依据
2024年8月1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《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要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，构建开放透明、规范有序、平等竞争、权责清晰、监管有力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。我区现有科技创新政策对服务业不够开放，部分政策支持条件不够清晰，需要重新修订。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（一）增加三条措施
增加第四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三条措施。
（二）修改七条措施
1.将第一条中“按当年研发投入核定数额的0.5%给予补助”修改为“按区科技局核定研发投入数额的0.5%给予补助”，“再按核定增量的1%给予增速补助”修改为“核定增量部分按1%给予补助”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2.将第三条中“对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有效期内分年度给予总额30万元补助；对再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有效期内分年度给予总额20万元补助”修改为“对通过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三年有效期内给予规模以上企业每年10万元补助，给予规模以下企业每年5万元补助。对连续两年同时达到研发投入强度5%以上、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一次性奖励20万元；对连续两年同时达到研发投入强度5%以上、营业收入20亿元以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一次性奖励30万元”。
3.将第五条中“支持研发平台建设”修改为“鼓励创建高水平创新平台”，“分别给予200万元、50万元、40万元一次性建设补助”修改为“分别给予200万元、50万元、40万元奖励”，“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研发平台，给予不低于1000万元资金支持”修改为“对新认定的全国重点实验室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研发平台，给予500万元奖励”。
4.将第六条中“新型研发机构”修改为“新型研发机构、概念验证中心、小试平台、中试熟化平台”。
5.将第九条中“依法生产经营2年的科技服务业企业，任一年度主营业务”修改为“依法生产经营1年以上的科技服务业企业，首次年度主营业务”，“按先建后补的方式给予10万元一次性运营补助”修改为“给予10万元一次性运营补助”。
6.将第十二条中“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”修改为“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（高能级以上）”，“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”修改为“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（基础级）”。
7.第十四条增加“对‘创新积分贷’的净增贷款总额，按不超过同期LPR的20%给予贷款贴息，贴息期限不超过12个月，单个企业贴息总额最高10万元”。
（三）修订部分文字表述
增加“本措施中同一项目同时符合区级其他支持政策措施的，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的原则支持”“本办法自2025年XX月XX日起施行，涉及的实施细则、相关专业术语由区科学技术局和其他相关政策文件主管单位解释”，将“原《关于印发<铜梁区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>的通知》（铜科局〔2022〕5号）同时废止”修改为“原《关于印发<铜梁区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>的通知》（铜科局〔2024〕13号）同时废止”。
三、新旧政策差异
新政策对比旧政策主要有四点差异：一是新增了对重大研发平台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、高水平科技服务平台建设、产业研发联盟建设的支持；二是加大对科技服务业支持力度；三是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活动的过程管理；四是扩大了资金支持的覆盖面。

